
抄件 

檔    號： 

保存年限： 

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   函 

      受文者:本局造林生產組  

發文日期:中華民國98年4月17日 

發文字號:林造字第0981653773號 

速別:普通件 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:普通 

附件:見說明四 

    主旨: 有關貴府函詢貴轄全民造林地發生病蟲害可否繼續參加或停 

止獎勵造林疑義案，復如說明，請  查照。 

說明: 

一、 復貴府98年4月15日府農林字第0980059862號函。 

      二、 本案貴府既已聘專家學者現勘確認本案獎勵造林地因褐根病 

危害，致使造林木大片死亡;惟為避免病害擴散，貴府係屬 

林業主管機關，應立即輔導林農參酌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業 

試驗所推廣摺頁第35號防治方法，儘速處理，以避免病害擴 

            散影響其他造林木。 

三、 至本案造林地請貴府視實際情形是否得復舊造林，並本於權 

責參酌本局前於95年5月18日林造字第0951740652號函檢送 

「林農申請停止獎勵造林審核機制及處理規範」規定辦理。 

四、隨文檢附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業試驗所推廣摺頁第35號1供 

參，如有需求得逕洽該所索取。 

地址：10050台北市中正區杭州南路1段2號 

承辦人：葉名容 

電話：02-23515441轉250  

傳真：02-23518524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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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本：花蓮縣政府 

副本：  

本案依照分層負責授權單位主管決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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